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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882)  
 
 

完成  
出售天津市新冠製藥有限公司  

 
茲提述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之公告 (「該等公告」 )，內容有關以公開掛牌出售程序
出售力生製藥所持新冠製藥的全部股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

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已獲力生製藥通知該出售事項已根據產權交易合同之條款及條件完成。

於完成後，新冠製藥已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將不再併入本

集團的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天津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曾小平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曾小平先生、王志勇先生、崔荻博士、         
楊川博士、張永銳先生 *、陳清霞博士 *、鄭漢鈞博士 **、麥貴榮先生 **、        
伍綺琴女士**、黃紹開先生**及陸海林博士**。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